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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谁的电34啊？ 给我找根铁丝把它捆起来！ ”

周六一早，还未来得及将电瓶4头盔和随身包从

身.卸下来的高城苑小区物业经8，在接到保5电话

后，便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眼前电34私拉电线充

电的一幕给他了当头一棒。

6月1日是+,改的《.海012345全789

:;正式<=的第一天，为进一步加强电3自行45

全治8，0城7执法局执法总队组织开展飞行执法检

查，开出+,《9:;后全0>张罚单。

当天，'(跟随城7执法人员，)*了+,《9

:;<=>日执法情况。截至当天12时，60各级城7

执法部门共出3执法人员634人次，开展执法检查307

次，共依法立案查处电3自行4及其蓄电池相关案件

27起。

门房间拉线充电被抓现行

早上 7 时许， 记者跟随城管执法人

员来到黄浦区丽园路上的高城苑小区。

刚走近保安室， 一辆从保安室内拉出电

线正在充电中的电动车， 就赫然出现眼

前。

“你好， 我们是市城管执法局城管

执法人员， 今天过来对小区非机动车进

行执法检查， 请问这是谁的电动车？”

“插座是在你门房间里面的， 你没看到

是谁过来充电吗？” ……对于城管执法

人员的询问， 值班室里的小区保安一问

三不知， 只是声称“当时出去巡逻了，

没有注意到。”

数分钟后， 接到电话的小区物业经

理急急忙忙赶了过来， 看到眼前这一

幕， 瞬间气不打一处来， “小区里飞线

充电不允许的， 这是谁的电动车啊， 给

我找根铁丝把它捆起来， 找到人为止！”

现场， 物业经理一边张罗保安通过

监控锁定到人， 一边向执法人员做着解

释， “我们小区早上 6 点半到 7 点这段

时间正好是保安出去巡逻的时间段， 估

计就是趁保安不在的时候停过来充电

的。 这辆车肯定不是我们业主的， 不知

道是谁自说自话， 私拉了值班室的电线

充电。”

物业经理还一再表示， 小区很重视

新修《条例》 的实施， 为此做了不少工

作， 包括在地下室集中安装了充电桩，

配备了监控、 喷淋、 烟雾报警器等设

备， 还在电梯楼道内也张贴了宣传告

示。 对于新修 《条例》 实施首日被“抓

现行”， 物业经理懊悔地连连摇头， 直

言“撞到了枪口” 上。

私拉电线还上演“讨价还价”

大约 30 分钟后， 电动车的主人最

终被确认， 并在保安的带领下前来认

领。 原来， 是一户业主家的装修工人为

图方便， 将电动车停在小区保安室门口

拉线充电。

“根据新修改的《上海市非机动车

安全管理条例》， 飞线充电是违法的，

现告知你。” 现场， 城管执法人员先进

行普法， 并要求其立即整改。

“由于你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

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的行为， 违反了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

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现对你进行处罚，

罚款人民币 50 元整。” 根据简易程序，

城管执法人员现场对这名装修工人开具

了当场处罚决定书， 这也是新修 《条

例》 后上海城管开出的全市首张罚单。

结束执法检查， 城管执法人员督促

物业经理还要加强管理， 物业经理也表

示后续会召开保安大会予以重申， 堵上

安全治理的漏洞。

而沿着丽园路飞行检查的过程中，

在位于丽园路 502 号的城申公寓门口，

城管执法人员又在小区门卫室门口发现

了一辆私拉电线充电的电动自行车。

对于新修 《条例》 所禁止的行为，

这名保安大爷显得很莫名， 有些抵触。

“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啊？ 我在自己小

区门口充电怎么就不可以了？” 在城管

执法人员对其进行法条宣贯并责令其立

即整改作出处罚时， 保安大爷又开始讨

价还价， “30 块钱行不行？ 便宜点么

好了。” 城管执法人员再次向其明确：

《条例》 规定， 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

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的， 处 50 元以

上 200 元以下罚款。

携带电瓶进电梯被处罚

在闵行， 城管执法人员当天也发现

了新修《条例》 实施后， 首例携带电动

自行车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的违法行

为， 并据此开出了罚单。

当天上午， 闵行区莘庄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接到沁春路三春汇秀苑物业上

报， 发现该小区居民郭某携带电动自行

车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 执法人员接报

后迅速赶到现场， 在调取视频资料、 听

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确定违法事实后，

根据新修 《条例》 规定， 依法对当事人

作出罚款 200 元的行政处罚。

为让市民尽快了解 《条例》 内容，

莘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还开展了“守牢

安全底线 共建平安家园” 专项普法宣

传行动。 现场， 执法队向居民小区物业

服务企业发放了《物业服务企业电动自

行车安全管理履职告知书》， 说明新修

改的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中相关城管执法事项， 督促物业在工作

中加大巡查力度， 提升对相关违法行为

的关注度， 规范落实对电动自行车的日

常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而在位于上海远郊的奉贤区金汇

镇， 城管执法人员还发现了在出租屋内

充电的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对村内入户

充电屡教不改的行为采取立案查处， 现

场责令当事人将违规室内充电的非机动

车停放在室外， 并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宣

传。

“农村的情况和城市不同， 主要是

入户充电或在自家院子里私拉电线充电

比较多。 受地域范围较大所限， 集中充

电桩的设置确实较少。 我们了解到， 目

前村委会已经在逐步解决这个难题。”

奉贤区金汇镇城管执法中队队长陈聪告

诉记者。

在当天跟随城管执法检查过程中，

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 发现大多

数市民都对严查电动车飞线充电等乱象

予以支持， 认为毕竟事关小区居民生命

财产安全。 部分市民结合实际情况也提

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比如有市民建议

还是要从源头上提升充电桩的覆盖面，

不要让“回小区为电动车充电” 变成另

一种“抢车位大战”。 有市民考虑到露

天车棚在雨天充电的安全隐患， 希望能

切实堵上安全漏洞， 还有市民希望让电

动车充电的价格变得更透明更惠民。

持续推进住宅小区专项检查

截至当天 12 时， 全市各级城管执

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634 人次， 开展

执法检查 307 次， 检查住宅小区 391

个， 发现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违规停

放、 放置和充电问题共 166 个， 教育劝

阻、 责令整改当事人 145 人次。

其间， 全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共依

法立案查处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相关

案件 27 起， 其中私拉电线和插座“飞

线充电” 案件 23 起、 携带电动自行车

或者其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案件 2 起、

电动自行车或其蓄电池“入户充电” 案

件 2 起。

“按照计划， 现阶段我们将持续推

进住宅小区专项执法检查， 深入各个社

区重点对地下非机动车库、 集中停放充

电点、 架空层等区域开展检查， 对居民

涉嫌擅自占用物业公共部位停放电动自

行车、 飞线充电等情况进行检查， 并对

充电集中点检查是否配备消防设施器材

等安全设施、 落实防火分隔。”

采访中， 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副

总队长方晓东告诉记者， 聚焦住宅小

区、 沿街商户、 在建工地、 农村经营性

自建房等重点领域， 全市各级城管执法

部门还将持续组织力量走街入户， 积极

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普法宣传。 同时通

过发放告知书、 社区接待、 走访入户等

形式， 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

的宣传力度。

“进行执法检查更多是为了宣传和

教育， 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 方晓东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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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园路 502 号的城申公寓门口， 城管执法队

员又在小区门卫室门口发现了一辆私拉电线充电

的电动车 本版摄影 记者 王湧


